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姓名 庄立峰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周国华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毛姚丰

公司负责人庄立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国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毛姚丰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公司第一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9,749,953,078.94 19,912,073,779.96 -0.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4,080,526,966.25 3,823,179,990.07 6.73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90,567,162.46 16,638,327.55 -1,846.37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683,380,787.30 902,435,685.23 86.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57,346,976.18 129,771,269.54 98.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2,126,213.78 125,610,053.33 100.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6.5121 3.5789

增加

2.93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781 0.0898 98.33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781 0.0898 98.33

2.2� �截至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28,909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

冻结的

股份数

量

宁波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6.95 1,112,148,455 0

无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其他

2.10 30,297,923 0

无

宁波市银河综合服务管理中心 其他

1.39 20,103,747 0

无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

红

－

个险分红

其他

1.19 17,175,991 0

无

杭州市财开投资集团公司 其他

0.51 7,309,646 0

无

王跃旦 境内自然人

0.31 4,520,300 0

无

王懿明 境内自然人

0.23 3,251,987 0

无

户秋喜 境内自然人

0.18 2,654,287 0

无

虞铭波 境内自然人

0.17 2,500,000 0

无

汪义章 境内自然人

0.17 2,384,791 0

无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宁波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112,148,455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30,297,923

人民币普通股

宁波市银河综合服务管理中心

20,103,747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险分红

17,175,991

人民币普通股

杭州市财开投资集团公司

7,309,646

人民币普通股

王跃旦

4,520,300

人民币普通股

王懿明

3,251,987

人民币普通股

户秋喜

2,654,287

人民币普通股

虞铭波

2,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汪义章

2,384,791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持有本公司

5%

（

含

5%

）

以上的法人股东

：

宁波

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

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

、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幅度较大的情况说明：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额 增减比例

%

应收票据

124,847,043.01 365,910,881.58 -241,063,838.57 -65.88

应收账款

177,811,608.94 52,656,395.26 125,155,213.68 237.68

应付票据

16,500,000.00 -16,500,000.00 -100.00

应付职工薪酬

14,461,674.52 29,532,919.72 -15,071,245.20 -51.03

应交税费

489,741,921.77 359,898,344.89 129,843,576.88 36.08

1、应收票据本期减少幅度较大的原因是子公司科环建材票据贴现及以票据背书转让方式支付货款所

致；

2、应收账款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子公司科环建材为加快水泥销售延长回款期限所致；

3、应付票据减少的原因是子公司科环建材票据到期兑付所致；

4、应付职工薪酬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发放2013年度职工考核工资所致；

5、应交税费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子公司宁房股份本期交付青林湾6期房产项目，相应计提的营业税及土

地增值税以及支付2013年四季度税费等所致；

公司利润表项目变动幅度较大的情况说明：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额 增减比例

%

营业收入

1,683,380,787.30 902,435,685.23 780,945,102.07 86.54

营业成本

924,592,115.97 491,384,449.57 433,207,666.40 88.16

营业税金及附加

223,388,845.92 112,579,230.18 110,809,615.74 98.43

营业利润

441,948,125.41 211,081,342.76 230,866,782.65 109.37

利润总额

455,995,909.28 225,408,173.54 230,587,735.74 102.30

营业外支出

1,579,476.76 1,131,255.26 448,221.50 39.62

所得税费用

121,780,356.93 62,192,007.69 59,588,349.24 95.81

净利润

334,215,552.35 163,216,165.85 170,999,386.50 104.77

归属于 母公司 所 有 者

的净利润

257,346,976.18 129,771,269.54 127,575,706.64 98.31

少数股东损益

76,868,576.17 33,444,896.31 43,423,679.86 129.84

1、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和营业税金及附加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子公司宁房股份本期交付青林湾6期房产

项目，相应确认的收入、成本及税金等同比增加所致；

2、营业外支出增加的主要原因是销售引起的应缴纳的水利基金增加；

3、营业利润、利润总额、所得税费用、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及少数股东损益增加的主

要原因是青林湾6期房产项目交付确认营业收入，导致相关利润、所得税费用及少数股东损益的增加。

公司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情况说明：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年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额 增减比例

%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 金

流量净额

-290,567,162.46 16,638,327.55 -307,205,490.01 -1,846.37

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 金

流量净额

-16,371,925.40 -7,810,016.30 -8,561,909.10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 金

流量净额

352,842,282.33 126,458,221.34 226,384,060.99 179.02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一是本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同比减

少5.51亿元；二是本期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增加0.18亿元；三是本期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

付的现金同比减少0.16亿元；四是本期支付各项税费同比减少2.15亿元；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的主要原因是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

现金同比增加0.09亿元；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的主要原因：一是本期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同比增加2.44亿元；

二是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减少0.31亿元；三是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同比减少0.12亿元；四

是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同比增加0.02亿元；五是支付与其他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减

少0.04亿元。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 诺

背景

承诺类

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是 否 有

履 行 期

限

是否及

时严格

履行

如 未 能 及

时 履 行 应

说 明 未 完

成 履 行 的

具体原因

如 未 能

及 时 履

行 应 说

明 下 一

步计划

本报告期取得

的进展

与 重

大 资

产 重

组 相

关 的

承诺

解决同

业竞争

宁波城股及其

子公司

关于避免与宁波富达同业竞争

的不予竞争承诺函

否 是 承诺履行中

宁波城投及其

子公司海城公

司

“

和义路项目

”

中的商业地产部

分自本次重组完成日次月第一

日起委托给宁波富达经营管理

，

宁波富达有权收取托管资产年

度经营收入

35%

的管理费用

。

否 是

和义路项目已

于

2009

年

4

月

份正式由公司

资产托管

。

宁波城投及其

子公司海城公

司

若

“

郁家巷项目

”（

现为

“

月湖

.

盛

园

”）

涉及商业地产

，

该等商业地

产将依照和义路项目托管协议

书确定的原则

，

委托给宁波富达

经营管理

。

否 是

月湖

.

盛 园 项

目已于

2010

年

3

月

26

日 正 式

由公司股权托

管

。

其他

宁波城投及其

子公司通途公

司

关于继续向宁房公司和城投置

业提供借款支持的承诺

否 是

至本报告期末

城投公司及其

子公司向公司

提供借款余额

为

27.90

亿元

。

宁波城投

广场公司虽未拥有药皇殿文物

建筑的房屋产权证

，

但药皇殿位

于广场公司合法拥有使用权的

土地上

，

且对药皇殿的修缮及使

用

、

收益均归属于广场公司

。

如

因药皇殿在评估报告确定的收

益年限内收益权被收回而导致

评估价值减损

，

则由宁波城投对

差额部分予以补足

。

否 是 承诺履行中

其他

其他对

中小股

东所 作

的承诺

宁波城投

控 股 股 东 于

2008

年

7

月

28

日 承

诺

：“

本次重组获得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

，

本公司持

有的宁波富达全部股份

（

包括目

前持有的及因本次重组而增持

的股份

）

自本承诺函出具日起通

过证券交易所交易出售的价格

不低于

15.00

元

/

股

，

若本承诺有

效期间有派息

、

送股

、

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份等除权

、

除息事项

，

则对该价格进行相应处理

。 ”

否 是 承诺履行中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庄立峰

2014年4月25日

股票代码：600724� � � �股票简称：宁波富达 公告编号：临2014-010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重 要 提 示

1、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本次会议没有被否决或修改的议案。

3、本次会议没有新议案提交表决。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于2014年4月25日在宁波太平洋大酒

店（余姚市南滨江路168号）环球厅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14年3月21日以公告形式发出。 本次股

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庄立峰先生主持。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理人共4人，代表有表决

权的股份 113,229.42万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35%。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公司聘请

的见证律师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股东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公司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113,229.42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二、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公司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113,229.42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三、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

同意113,229.42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四、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公司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113,229.42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五、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 公司2013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406,

542,890.73元，母公司实现净利润221,938,987.07元，减提取法定盈余公积22,193,898.71元，加上年初未分配

利润余额539,533,543.98元，减去实施上年度分红应付普通股股利144,524,107.10元，年末母公司合计可供股

东分配的利润594,754,525.24元。 公司拟以2013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1,445,241,07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20元（含税），分配金额为173,428,928.52元，结余421,325,596.72元结转下期。 本年度

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

同意113,229.42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六、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2014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

2014年度，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9.00亿元，单个担保对象的担保总额（余

额）不超过人民币12.00亿元，单笔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8.00亿元。具体担保对象为：宁波科环新型建材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城市广场开发经营有限公司、宁波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城投置业有限公司，以上担

保对象均包括担保对象控股的子公司。

上述担保额度自报经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后生效， 有效期到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新的

担保计划止。

上述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由董事会授权公司总裁在该额度内根据各子公

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确定执行，并代表董事会签署有关法律文件。

同意113,229.42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七、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向控股股东拆借资金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业务发展对资金的需求， 公司拟向控股股东宁波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拆借资金，借入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自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至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止， 资金拆借金额累计发生额不超过

60亿元，借款最高余额不超过45亿元。 资金拆借成本以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参照依据，但年利率最高不超

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10%。

2013年1月1日—2013年12月31日，城投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向公司（含控股子公司）累计提供拆借资

金发生额16.80亿元，期末余额25.10亿元。

本议案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由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总裁在上述额度内组织实施， 授权有效期至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为止。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宁波城投回避表决后，同意2,014.57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八、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土地投标或竞买事项行使决策权的议案

为提高公司决策效率，优化开发产品结构，促进公司稳健发展，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

累计总额不超过50亿元的土地投标或竞买事项的决策权。

本议案如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具体执行。 上述授权额度自报经2013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有效期到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新的授权止。

同意113,229.42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九、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根据监管部门有关要求及公司自身业务的需要， 公司必须每年聘任一次为公司进行财务审计的会计

师事务所。 为此，经大股东提议，并征得钱逢胜、陈农、袁志刚三名独立董事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拟聘

任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4年度财务审计单位和内控审计单位，年度

审计费为80万元人民币和25万元人民币。

同意113,229.42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十、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公司八届董事会董事、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由于公司七届董事会至2014年4月14日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

程》规定，必须依法换届。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法选举产生了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董事，选

举情况如下：

姓名 类别 得票数

（

万股

）

庄立峰 董事

113,229.42

马林霞 董事

113,229.42

梅旭辉 董事

113,229.42

王兵团 董事

113,229.42

袁志刚 独立董事

113,229.42

童全康 独立董事

113,229.42

孙猛 独立董事

113,229.42

十一、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公司八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由于公司七届监事会至2014年4月14日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必须依法换届。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法选举产生了八届监事会监事，选举情况如

下：

姓名 类别 得票数

（

万股

）

周 杰 非职工代表监事

113,229.42

宋飒英 非职工代表监事

113,229.42

葛超美 非职工代表监事

113,229.42

另，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通过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经职

工代表大会选举，叶晋盛、钟启明为公司八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简历附后）

会议还听取了独立董事年度述职报告。

公司聘请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由臧欣律师、史雪飞律师对本次年度股东

大会有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

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600724� � � �证券简称：宁波富达 公告编号：临2014-011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4年4月25日在宁波大平洋大酒店三楼北海厅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于4月15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每位董事及与会人员。出席会议的董事有庄立峰、马

林霞、梅旭辉、王兵团、袁志刚、童全康、孙猛。 列席会议的监事有周杰、宋飒英、葛超美、叶晋盛、钟启明及全

体高管人员。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及其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就选举

董事长、聘任经营班子等七项内容进行了审议表决，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选举公司八届董事会董事长

与会全体董事以投票表决的方式，一致选举庄立峰先生为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八届董事会董事长。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关于确定四个专门委员会委员名单的议案

由于董事会的依法换届及董事人选的变换，董事会下属的战略、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等四个专门委

员会的成员构成发生了变化，须作相应调整。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全体与会董事一致表决同意：（一）委任

庄立峰董事长、马林霞董事、袁志刚独立董事为战略委员会委员，庄立峰董事长为召集人；（二）委任孙猛

独立董事、梅旭辉董事、童全康独立董事为审计委员会委员，孙猛独立董事为召集人；（三）委任袁志刚独

立董事、王兵团董事、童全康独立董事为提名委员会委员，袁志刚独立董事为召集人；（四）委任童全康独

立董事、庄立峰董事长、孙猛独立董事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童全康独立董事为召集人。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关于聘任公司新一任经营班子及相关人员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全体与会董事一致表决同意，聘任马林霞女士为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聘任赵

立明先生为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施亚琴女士为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经总裁提名，全体与会董事一致表决同意，聘任韩立平先生、赵立明先生为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裁，聘任周国华先生为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聘任程序和人员的任职资格等进行了审核，出具了同意上述聘任的独立意见。 受

聘人员简历附后。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关于独立董事报酬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结合

公司实际情况，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报酬拟发放标准为：每位独立董事年报酬10万元人民币（税后）。 本议

案需提交下次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因涉及本人利益，三名独立董事对本议案进行回避表决。

实行回避表决后的表决情况：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公司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

与会全体董事认为：公司《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公允地反映了公司2014年一季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并确认公司《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附件:�新一任经营班子及相关人员简历：

马林霞：女，1971年2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经济师，历任宁波银泰百货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总经

理、银泰百货集团有限公司浙东区域负责人兼银泰百货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总经理、银泰百货宁波鄞州有

限公司总经理、舟山银泰百货有限公司总经理，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现任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总裁，宁波城市广场开发经营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韩立平：男，1959年6月出生，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历任余姚市建筑设计院院长，余姚市规划局局长，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董事，现任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赵立明：男，1965年4月出生，硕士研究生，会计师。 历任余姚市财税局企业驻厂员、余姚市财税局企业

财务科（国有资产办公室）办事员、副科长、科长、直属税务所所长、余姚二轻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余姚市

交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宁波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经理，天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监事长，宁

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长，现任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董秘。

周国华：男，1960年10月出生，大专学历，高级会计师。 从事财务、会计工作26年，历任余姚市副食品公

司秘书、余姚市供销社财务科科长，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现任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财务

总监。

施亚琴：女，1977年2月出生，硕士研究生，经济师。 历任宁波富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小家电分公司统

计、秘书等职务，2000年起至今任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特此公告。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600724� � � �证券简称：宁波富达 公告编号：临2014-012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一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4年4月25日在宁波大平洋大酒店三楼北海厅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于4月15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每位监事。出席会议的监事有周杰、宋飒英、葛超美、

叶晋盛、钟启明。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及其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会议审议

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选举八届监事会主席

与会全体监事以记名表决的方式，一致选举周杰先生为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八届监事会主席。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公司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

与会全体监事认为：公司《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公允地反映了公司2014年一季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并确认公司《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002486� � � �证券简称：嘉麟杰 公告编号：2014-056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4年4月25日，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股东陈火林先生关于减持股

份的告知函，该股东于2014年4月25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累计减持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6%。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

元

）

减持股数

（

万股

）

减持比例

（

%

）

陈火林

竞价交易

2014.4.25 3.77 5.00 0.006

大宗交易

-- -- -- --

其它方式

-- -- -- --

合 计

-- -- 5.00 0.006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陈火林

合计持有股份

4160.00 5.00 4155.00 4.994%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4160.00 5.00 4155.00 4.994%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二、其他相关说明

1、陈火林先生本次减持公司股份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

2、陈火林先生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最低减持价格承诺及其他承诺。

3、本次减持后，陈火林先生持有公司4155.00万股，持股比例低于5%。

4、陈火林先生不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5、本次权益变动其他情况详见公司同时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备查文件

1、陈火林先生关于减持股份的告知函；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002486� � � �证券简称：嘉麟杰 公告编号：2014-057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嘉麟杰

股票代码：002486

信息披露义务人：陈火林

住所：江苏省苏州市****

通讯地址：江苏省苏州市****

股份变动性质：持股数量减少，持股比例下降

报告签署日期： 2014年4月25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国证监会证监公司

字[2006]156�号《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国证监会证监公司字[2006]156�号文

的相关规定，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

加或减少在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情况。

四、本次权益变动无须获得政府部门的批准，但需按有关规定向相关部门备案。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外，没有委

托或者授权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作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陈火林

嘉麟杰

、

公司 指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上市规则

》

指

《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

本报告书 指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

2014

年

4

月

25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减持嘉麟杰股份的

权益变动行为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姓名：陈火林

性别：男

国籍：中华人民共和国

身份证号：32052419620719****

住所：江苏省苏州市****

通讯地址：江苏省苏州市****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境内或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的发行在外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除持有嘉麟杰股份外，不存在持有、控制境内或境外其他上市公

司 5%以上发行在外股份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和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为自身资金需求以及取得投资收益。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十二个月内继续减持嘉麟杰股票的可能，并将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2014�年 4�月25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交所竞价交易累计减持公司股份5.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为0.006%。

二、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

元

）

减持股数

（

万股

）

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

（

%

）

陈火林 竞价交易

2014.4.25 3.77 5.00 0.006%

合计

-- -- -- 5.00 0.006%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持股数量和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前，陈火林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4160.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5.00%；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陈火林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4155.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4.994%。

四、本次权益变动涉及股份的权利限制说明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的嘉麟杰股份不存在质押、查封、冻结或其他限制股份转

让的情形。

第五节 前 6�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 6�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未发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买卖嘉麟杰股票的情

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

他信息，也不存在根据中国证监会或深交所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信息披露义务人身份证复印件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及联系方式

1、置备地点：上海市金山区亭林镇亭枫公路1918号 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2、联系电话：021-37330000

3、联系人：凌云、王传雄

信息披露义务人：陈火林

签署日期：2014年4月25日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上海市金山区亭林镇亭枫公路

1918

号

股票简称 嘉麟杰 股票代码

?002486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陈火林

信息披露义务人住

所

江苏省苏州市

****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

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4160.00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

5.00%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本次变动数量

：

5.00

万股

，

变动比例

：

0.006%

。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为

4155.00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4.994%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

12

个月

内继续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此前

6

个月是否在

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不适用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

，

未解除公

司为其负债提供的

担保

，

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

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陈火林

签署日期：2014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000555� � � �证券简称：神州信息 公告编号：2014-051

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变更提案和增加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4月25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14年4月24日-2014年4月2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4月25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

//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4月24日15：00至2014年4月25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北正黄旗59号世纪金源香山商旅酒店金都宴会厅（香山公园东门

外）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召集人：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郭为董事长

6、本次会议的通知于2014年3月26日和4月23日发出，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69人，代表股份360,021,462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83.4902%。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共10人，代表股份357,995,98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3.0205%。

3、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59人，代表股份2,025,47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4697%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2013年年度报告》及《2013年年度报告摘要》；

同意357,886,18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总数的99.4069%；反对2,064,27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

权总数的0.5734%；；弃权71,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总数的0.0197%。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357,886,18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总数的99.4069%；反对2,064,27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

权总数的0.5734%；弃权71,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总数的0.0197%。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357,886,18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总数的99.4069%；反对2,064,27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

权总数的0.5734%；弃权71,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总数的0.0197%。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357,886,18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总数的99.4069%；反对2,057,27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

权总数的0.5714%；弃权78,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总数的0.0217%。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357,877,18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总数的99.4044%；反对2,137,27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

权总数的0.5937%；弃权7,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总数的0.0019%。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201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357,880,08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总数的99.4052%；反对2,063,37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

权总数的0.5731%；弃权78,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总数的0.0217%。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向北京银行申请授信并由子公司

神州数码系统集成服务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357,886,18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总数的99.4069%；反对2,057,27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

权总数的0.5714%；弃权78,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总数的0.0217%。

表决结果：本议案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神州数码系统集成服务有限公司向建设银行申请授信并由公司提供担

保的议案》；

同意357,886,18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总数的99.4069%；反对2,057,27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

权总数的0.5714%；弃权78,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总数的0.0217%。

表决结果：本议案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神州数码系统集成服务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并由公司提

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357,886,18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总数的99.4069%；反对2,057,27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

权总数的0.5714%；弃权78,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总数的0.0217%。

表决结果：本议案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北京分公司和下属子公司神州数码系统集成服务有限公司、神州数码信

息系统有限公司、神州数码金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广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357,886,18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总数的99.4069%；反对2,057,27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

权总数的0.5714%；弃权78,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总数的0.0217%。

表决结果：本议案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罗振邦先生、贺志强、孟向阳先生向股东大会提交了《独立董事2013年度述职报告》，对其

履行职责的情况进行了说明。 独立董事孟向阳先生代表三位独立董事向股东大会进行了述职， 对独立董事

2013年度出席公司会议、发表独立意见等各项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汇报。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龚牧龙、赵军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的资格和

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关于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000919� � � �证券简称：金陵药业 公告编号：2014-010

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1、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2014年4月25日上午9:00

（2）召开地点：南京市中央路238号公司本部六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4）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5）主 持 人：董事长沈志龙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9人、代表股份297,702,29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9.07%。

3、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的各项议案经与会股东及授权代表审议，采取现场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1、《公司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297,702,29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0％。

表决结果：通过。

2、《公司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297,702,29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0％。

表决结果：通过。

3、《公司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297,702,29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0％。

表决结果：通过。

4、《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2013年末的总股本504,000,000股为

基准，每10股派发现金1.60元(含税)，派发现金红利总额为80,640,000.00元；剩余506,261,578.82元未分配利润

滚存到以后年度。 本年度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情况：同意297,702,29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0％。

表决结果：通过。

5、《关于公司2014年度聘请财务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公司继续聘请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为公司2014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其报酬由公司总裁办公会议决定。

表决情况：同意297,702,29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0％。

表决结果：通过。

6、《关于公司2014年度聘请内部控制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公司继续聘请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4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其报酬由公司总裁办公会议决定。

表决情况：同意297,702,29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0％。

表决结果：通过。

7、《关于公司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

关联股东南京金陵制药（集团）有限公司回避对该项议案的表决，其所持股份数合计为227,943,839股。

表决情况：同意69,758,45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0％。

表决结果：通过。

8、《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297,702,29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0％。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 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远扬、印凤梅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关于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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